
泰州学院文件
泰院发〔2019〕8号

泰州学院关于刘华等16位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
各单位:
根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江苏省教育厅《关于下 

放本科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权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发〔2017〕 

169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经江苏省泰州学院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

评审委员会评审，蓁州学院公示，并报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

障厅备案，认定刘华等16位同志具备高级专业技术资格。
一、以下3位同志已具备本科院校教授任职资格：
教育学：刘华 

生物学：芮海云 

电工：许胜（破格）



二、 以下12位同志已具备本科院校副教授任职资格：
马列主义公共课：张龙秀 

学：李军 

教 育学：朱洪翠
文：刘佩德贺闱 

机械工程：宋向前王健 

工：李彦林 

学：陈小平 

控制工程：夏华凤 

化学工程：宋玉鹤 

环境科学与工程：何清明
三、 蒋进同志已具备教育管理研究副研究员任职资格。 
以上同志任职资格时间从2018年12月28日起算。 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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